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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Bureau Circular Memorandum No. 53/2026 

From: 

Ref.: 

Date: 

Secretary for Education  

1123-2005-8070-9020-00230-P001 

8 April 2026 

To: Heads of Government, Aided (including Special 

Schools), Caput and Direct Subsidy Scheme 

Secondary Schools 

 

Beijing, Hong Kong and Macao Student Exchange Summer Camp (2026) 

Summary 

 

This circular memorandum invites secondary schools to nominate Secondary 4 and 5 students 

and teachers (including principals) to participate in the captioned Summer Camp. 

 

Details 

 

2. The “Beijing, Hong Kong and Macao Student Exchange Summer Camp (2026)” (the Summer 

Camp) is jointly organised by the Beijing Municipal Education Commission, the Education Bureau 

(EDB)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and the Education and 

Youth Development Bureau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Macao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The 

Summer Camp aims to provide exchange opportunities for students from Beijing, Hong Kong and 

Macao, and to deepen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hree places. 

  

3. The 6-day Summer Camp will be held in Beijing from 23 to 28 July 2026 with the participation 

of approximately 165 secondary students and teachers from Beijing, Hong Kong and Macao.    

Hong Kong has a quota of 50 students and 5 teachers.  The Summer Camp consists visits to the Palace 

Museum, the Juyongguan Great Wall, the Summer Palace, a university in Beijing and technology 

enterprise, etc.  Student participants from Hong Kong will serve as “Student Ambassadors”, 

interacting with students from Beijing and Macao, introducing the culture and features of Hong Kong 

to them, and telling the good stories of Hong Kong.  Each school can nominate altogether at most 

five Secondary 4 and/or 5 students and two teachers (including principals) for the Summer Camp.  

For schools having both student and teacher nominations, their students will be given higher priority 

in the selection process.  Schools are invited to encourage suitable students to join the Summer Camp, 

and all participation is on a voluntary basis.  Details and application procedures are at Annexes 1 to 

3 (Chinese version only).  

 

4. Interested schools are requested to download the e-application form from the “Passing on the 

Torch” website and refer to the details of operation on the webpage.  Please return the completed e-

application form to the Life-wide Learning and Mainland Exchange Section 2 of EDB by email 

(bhm@edb.gov.hk) on or before 21 April 2026 (Tuesday).  Late submissions will not be accepted.  

 

5. Starting from the 2024/25 school year, schools will receive the latest itinerary information and 

application details of MEPs for students via the“Fast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System - School 

Messaging Module”.  During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the EDB will continue to issue individual 

Circular Memoranda on MEPs and adjust relevant arrangements based on actual circumstances. 

 

 

 

 

 

 

 

 

 

 

https://www.passontorch.org.hk/zh-hant/programmes/list/14/957.html
https://www.passontorch.org.hk/zh-hant/programmes/list/14/957.html
https://www.passontorch.org.hk/zh-hant/programmes/list/14/95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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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quiry  

 

6. For enquiries about enrolment and itineraries, please contact the Life-wide 

Learning and Mainland Exchange Section 2 of EDB on 2892 6304 or 2892 6432.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Mainland exchange programmes for students, please visit the 

“Passing on the Torch”  website (https://www.passontorch.org.hk/en/index.html).  

  

 

Ms Vanessa LEE 

for Secretary for Education  

 

 

c.c. Heads of Sections – for information 

  

https://www.passontorch.org.hk/en/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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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1 

京港澳學生交流夏令營（ 2026）  

詳情及申請細則  

（一）  目的  

夏令營的目的是為北京、香港和澳門三地中學生提供交流的機會，並加

深他們對三地歷史和發展的了解。  

（二）  對象  

中四及／或中五級學生（ 50 名學生， 5 名隨團教師）  

（三）  內容  

1.  夏令營將於 2026 年 7 月 23 至 28 日在北京舉行，為期 6 天，行程安

排請參閱附件二；「重要事項日誌表」請參閱附件三。  

2.  參加者必須出席由教育局舉辦的出發前小組會議及簡介會，相關詳情

將透過所屬學校通知獲錄取的師生。學校可安排家長一同出席簡介會，

以了解夏令營的行程內容及學習重點。  

3.  學生及隨團教師均須參加所有與夏令營有關的學習活動，包括出發前

的小組會議（討論交流期間的表演項目）及簡介會、行程表內所列為

期 6 天的參訪、交流學習活動、開營儀式及閉營儀式。在交流期間，

學生將分成學習小組，每組 10 人，其中 1 人為組長。小組成員須輪

值負責該組別的日常工作，包括主持小組交流活動、致謝辭、參加表

演項目、擔任開營儀式及閉營儀式的司儀等。隨團教師則須擔當學習

促進者，積極指導學生學習和了解學習重點，引導學生討論及促進學

生反思交流經驗。  

（四）  語言  

現場學習及交流活動以普通話進行。  

（五）  報名方法  

1.  擬提名學生及／或教師參加本夏令營的學校，請在「薪

火相傳」網站下載有關電子申請表（學生申請表及隨團

教師申請表），並以電子方式填報及提交。每所學校可

合共提名最多 5 名現就讀中四及／或中五級學生，以及

最多 2 名校內教師（包括校長）作為隨團教師參加夏令

營。  

2.  每名獲提名的學生須使用獨立的申請表，提名次序不分先後。  

3.  就提名學生參加本夏令營，學校可下載學生申請表。申請表第一頁及

https://www.passontorch.org.hk/zh-hant/programmes/list/14/957.html
https://www.passontorch.org.hk/uploads/page/programme/957/bhm_2026_Stu_eform.pdf
https://www.passontorch.org.hk/uploads/page/programme/957/bhm_2026_Stu_eform.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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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頁是電子表格，甲部為校長推薦書（由校長填寫），乙部為學生資

料及聲明（由學生填寫）。學生申請表的第三頁丙部為家長或監護人同

意書（由學生的家長或監護人填寫，學校可下載並請學生家長簽署交

回，由校方掃描或影相形式存檔後提交）。  

4.  就提名教師參加本夏令營，學校可下載隨團教師申請表。申請表是電

子表格，分別為教師資料及聲明（由教師填寫）、校長推薦書（由校長

填寫）；如校長申請為隨團教師，則須填寫隨團教師（校長）申請表，

申請表是電子表格，分別為校長資料及聲明（由校長填寫）、校監推薦

書（由校監填寫）。  

5.  所有填妥的電子申請表須於 2026 年 4 月 21 日（星期二）或之前電郵

至教育局全方位學習及內地交流組 2（ bhm@edb.gov.hk）。手寫或掃描

檔案概不受理（家長或監護人同意書除外），如有資料缺漏，或無法辦

理或繼續處理提名。本局不會接受逾期的申請。  

（六）  申請資格及名額  

1.  各官立、資助（包括特殊學校）、按位津貼及直接資助計劃學校的中

四及中五學生、校內教師（包括校長）均可申請。  

2.  夏令營提供 55 個香港師生名額（ 50 名學生及 5 名隨團教師）。  

3.  每所學校可合共提名最多 5 名現就讀中四及／或中五級的學生，以及

最多 2 名校內教師（包括校長）作為隨團教師參加夏令營。  

4.  學校可鼓勵合適的學生參加，學生參加全屬自願性質。  

（七）  資助  

1.  獲錄取的學生及隨團教師會獲全額資助參加夏令營的基本開支，包括

住宿、交通、膳食、參訪地點的入場費、來回機票，以及基本的團體

綜合旅遊保險［詳情見第十二段］。  

2.  學生及隨團教師如無故退出，可能需支付相關費用。只在特殊情況下，

如學生或隨團教師患病（須具醫生證明書）或因其他重要事故而不能

如期參加夏令營，教育局才會考慮不撤銷對該學生或隨團教師的資助。 

（八）  學生及隨團教師自費項目  

1.  個人消費；以及  

2.  自行購買的個人綜合旅遊保險。  

（九）  錄取學生方法及面試安排  

1.  學生須由校長提名，並附上校長推薦書。  

2.  學生申請人必須於 2026 年 5 月 2 日（星期六）參加甄選面試，若學

https://www.passontorch.org.hk/uploads/page/programme/957/bhm_2026_Stu_eform.pdf
https://www.passontorch.org.hk/uploads/page/programme/957/bhm_2026_Par_eform.pdf
https://www.passontorch.org.hk/uploads/page/programme/957/bhm_2026_Tea_eform.pdf
https://www.passontorch.org.hk/uploads/page/programme/957/bhm_2026_Pri_eform.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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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申請人未能於指定日期及時間出席面試，將被視為放棄申請。錄取

準則包括但不限於：  

➢  小組討論的表現；  

➢  校長推薦書的內容。  

3.  教育局將於 2026 年 4 月 27 日（星期一）或之前以電郵通知學校有關

學生面試安排。  

（十）  錄取隨團教師方法及面試安排  

1.  隨團教師申請人必須於 2026 年 5 月 2 日（星期六）參加甄選面試，

若隨團教師申請人未能於指定日期及時間出席面試，將被視為放棄申

請。錄取準則包括但不限於：  

➢  小組討論的表現；  

➢  校長推薦書或自薦書的內容。  

2.  教育局將於 2026 年 4 月 27 日（星期一）或之前以電郵通知學校有關

隨團教師面試安排。  

（十一）  公布錄取名單  

教育局將於 2026 年 5 月 19 日（星期二）或之前以電郵通知學校錄取

結果。獲錄取師生須於 2026 年 6 月 1 日（星期一）或之前提交所需

的個人資料，以完成報名程序，詳情請參閱錄取結果通知書。  

（十二）  保險  

教育局已要求承辦機構為隨團教師及學生購買團體綜合旅遊保險，保

障項目包括：  

1.  醫療保障       （最高保障額為港幣 $300,000）  

2.  全球緊急救援服務     （包括撤離及運返）  

3.  意外保障       （最高保障額為港幣 $300,000）  

4.  個人責任保障      （最高保障額為港幣 $500,000）  

5.  個人財物保障      （最高保障額為港幣 $1,000）  

6.  取消行程                 （最高保障額為本計劃的費用）  

學校、隨團教師及學生家長可向承辦機構了解各項保障項目的詳情及

承保範圍。上述綜合旅遊保險的承保範圍只涵蓋參加者的基本需要，

學校應提醒隨團教師及學生，可因應個人需要購買額外的個人綜合旅

遊保險，以應對突發事件，例如：縮短旅程、行李及個人物品損失等。  

（十三）  其他  

教育局／其他主辦或承辦機構會在活動進行期間進行拍攝及錄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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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相片及錄影片段日後亦可能於教育局／其他主辦或承辦機構相關

網頁／其他活動中展示，以及轉發予其他政府部門於不同媒體／場合

作展示之用。請學校通知相關師生，並預先取得隨團教師、學生及其

家長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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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nex 2 

京港澳學生交流夏令營（ 2026）  

行程安排（暫定）  

 

（一）  與課程相關部分（舉隅）  

 

《香港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 2025）  

第四學習階段（高中）  

國家概要  

  加深認識國家重要的歷史事件、政治演變、重要人物事跡、民族發展

概況、社會文化面貌及對外交流，從而培養愛國情操  

  進一步認識和關心國家在各方面（例如：社會、經濟、國防、環境、

外交、科技、醫療衞生、交通基建）的成就，並以國家的成就為榮  

 

《藝術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小一至中六）》（ 2017）  

學習目標：  

  培養評賞藝術的能力  

  認識藝術的情境  

 

《中國語文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 2021）  

學習範疇：中華文化  

學習目標  

  對中華文化進行反思，並了解其對現代世界的意義  

  認同優秀的中華文化，培養對國家、民族的感情  

 

中國歷史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 2015）  

必修部分  

  上古至十九世紀中葉：明清的君主集權  

  十九世紀中葉至二十世紀末：社會主義建設  

 

《經濟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 2025）  

必修部分  

  廠商與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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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習活動及學習重點 

 

日期  暫定日程  建議學習重點  

第一天  

上午  
香港國際機場集合，由香港乘飛機前往北京首都國際機場  

下午  北京一所大學  

 

及  

 

開營儀式  

 了解內地和香港的教育政策、學與教

模式等的異同／認識當地大學提供

的課程和設施，以及了解內地學生的

學習生活  

 通過與當地學生交流，分享兩地文化

的特色  

 加強裝備自己，訂立個人目標及作出

生涯規劃  

晚上  歡迎晚宴  

第二天  

上午  

 

中軸線文化參訪  

（包括故宮博物院）  

 認識古代的宮殿建築、藝術和風格，

以及故宮的歷史文化  

 探討國家對歷史及古建築物的保育

政策  

 感受首都的繁盛及北京居民的生活，

欣賞北京中軸線文化內涵  

北京坊   了解國家對歷史文化街區的保育與

創新  

 認識中國式生活體驗區，感受當地

居民的生活文化、經濟發展及其社

會面貌  

下午  什剎海名人故居  

 

及  

 

四合院  

 了解近代名人的生平事蹟  

 認識清末王室及官僚府邸的建築特

色，了解中國傳統「天人合一」及「長

幼有序」的精神  

第三天  

上午  

 

天安門廣場  

（包括觀看升旗儀式）  

 認識國家舉行大型慶典的天安門廣

場，以及體會在首都舉行的升旗儀式  

居庸關長城   感受長城的壯闊宏偉，了解古代建築

工程和長城在歷代軍事上的意義，以

及探究國家對歷史文物的保育政策  

下午  藝術文化區   認識北京現代藝術及文化地標，探索

創意產業在當地的發展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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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暫定日程  建議學習重點  

第四天  

上午  
首鋼園   了解中國近代鋼鐵工業發展，探討中

國鋼鐵業百年發展的歷程  

 了解鋼鐵工業園區如何改造為冬季

奧林匹克運動會比賽場地，通過活化

改造成為集創科、文化、體驗於一身

的新地標  

下午  

 
圓明園遺址公園   認識清朝的皇家行宮和大型皇家園

林  

 欣賞其典雅建築與自然山水巧妙結

合的藝術風格  

閉營綵排  

第五天  

上午  
科技企業   認識國家近年於科技發展的概況及

成就  

 認識當地科技企業的發展，以及其面

對的挑戰  

下午  閉營儀式綵排、見字如面主題交流活動  

閉營儀式暨聯歡晚會  

第六天  

上午  
北京城市圖書館  

 

或  

 

大運河博物館  

 體驗北京城市副中心和首善之區、世

界城市的建設成果  

下午  由北京首都國際機場乘飛機返回香港，於香港國際機場解散  

 

註：  

1.  上述行程僅供參考，具體安排（包括參訪點）會按實際情況作出調整。  

2.  如以上參訪點因閉館或其他合理原因，以致未能按計劃參訪，將改為到訪其他
類近的參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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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3 

京港澳學生交流夏令營（ 2026）  

重要事項日誌表  

 

日期  項目  

2026 年 4 月 21 日（星期二）  截止申請  

學校將所有填妥的電子申請表於 2026 年 4 月 21

日或之前電郵（ bhm@edb.gov.hk）至教育局全方

位學習及內地交流組 2 

2026 年 4 月 27 日（星期一）

或之前  

教育局將以電郵通知學校學生及隨團教師面試安

排  

2026 年 5 月 2 日（星期六）  面試  

2026 年 5 月 19 日（星期二）

或之前  

或之前  

教育局將以電郵通知學校錄取結果  

2026 年 6 月 1 日（星期一）或

之前  

獲錄取學生／教師須遞交：  

➢  學生／教師確認錄取回條（將隨「錄取結果

通知書」夾附）  

➢  個人資料表及相關文件  

2026 年 6 月 30 日（星期二）  

下午  

出發前簡介會 # 

2026 年 7 月 17 日（星期五）

下午（暫定）  

出發前小組會議 # 

2026 年 7 月 23 日（星期四）

至 7 月 28 日（星期二）  

「京港澳學生交流夏令營（ 2026）」  

 

#獲錄取師生的學校將會收到上述活動的日期、時間和地點等詳情。  

 

 


